北京市纪委监委曝光台曝光的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摘录

1.海淀区羊坊店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队一级主任科员冯建海公车私用问题。2020年9月27日、10月8日，冯建海值班期间，两次私自驾驶公务车辆外出处理私人事务。2020年12月，冯建海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绍仿，村委会副主任李海强违规使用村集体车辆加油卡为私家车加油问题。2019年2月至2020年3月间，李绍仿先后25次使用村集体车辆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价值共计人民币9044.91元；李海强先后13次使用村集体车辆加油卡为其私家车加油，价值共计人民币4966.34元。2020年9月，张家湾镇党委决定，给予李绍仿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李海强身为中共预备党员，延长其预备期一年。
3.兴谷街道中胡家务村原村委会委员张磊违规操办婚丧喜庆问题。2019年11月，张磊在操办其子满月酒时，违规收取16户非亲属村民礼金，共计4300元。在审查期间，张磊将4300元礼金全部退回。2021年2月，张磊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4.房山区窦店镇刘平庄村党支部委员张月美违规操办其子婚宴问题。2020年10月18日，张月美在未向窦店镇纪委报备的情况下，违规为其子举办婚宴61桌，造成不良影响。2021年1月，张月美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5.海淀区田村路街道办事处综合行政执法队三级主任科员张永旺违规收受礼金问题。2020年9月至2020年12月，张永旺多次通过微信转账违规收受管理服务对象包某某、曹某某礼金，金额合计2000元。此外，还存在其他违反工作纪律的情形。2021年4月，张永旺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违纪款已收缴。

6.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七家所四级主任科员齐东升违规接受管理服务对象宴请问题。齐东升在担任昌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北七家所一级科员、四级主任科员期间，于2019年10月、2020年8月接受管理服务对象的宴请。2021年4月，昌平区纪委决定，给予齐东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7.丰台区青塔第二幼儿园原园长权明等人违规发放津补贴问题。2014年4月至2015年7月，权明在担任青塔第二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期间，明知事业单位不得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外自行发放津贴补贴或奖金，仍决定以塔娃艺术学校名义，违规向参与该校管理和教学工作的人员发放钱款。2020年12月，权明受到撤销党内职务、政务撤职处分，该园副园长王冬梅、李念东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其他有关责任人员受到相应处理。

